​​​​​​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死亡后丧抚费结算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遂宁市市本级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死亡后丧抚费结算办事指南。


	服务对象
	遂宁市市本级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死亡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


	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
2、《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川劳社发[2006]17号）；
3、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民发[2011]183号）；

4、《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16号令）；

5、《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劳社发[2013]54号）；
6、《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54号文件的政策把握和执行口径的通知》。

	受理单位
	遂宁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职工养老保险科（4号窗口）、社会化管理服务科（3号窗口）。



	办理地点
	遂宁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办事大厅（船山区遂州南路339号二楼）。



	基本流程
	1、在市本级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以下简称申领人）申领丧抚费，提交申报资料给职工养老保险科审核，如审核存在疑问，由职工养老保险科提交稽核科实地核查；
2、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由职工养老保险科核定其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企业离休人员、退休人员、退职人员、个体参保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死亡后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延迟申报其死亡时间的，其多领的养老金要在核定的丧抚费中追收，丧抚费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不足以抵扣其多领的养老金，职工养老保险科将死亡离退休人员的基本情况提交稽核科按政策规定追收）；
3、职工养老保险科工作人员打印去世参保人员的《丧抚费用结算拨付单》（已领取待遇人员）或《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待遇核定表》（未领取待遇人员），经科室负责人审核、稽核科复核、局分管领导审签字后送财务科；
4、财务科将丧葬费、抚恤金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拨付到死亡参保人员或申领人的在遂宁的银行存折或银行卡上。

	申请材料
	1、死亡人员的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在家死亡人员需提供村（社区）出具的死亡证明]；
2、死亡人员的火化证原件及殡仪馆出具的殡葬发票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按相关政策规定可不实行火葬的，需提供当地有关部门的相关证明）；
3、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需提供由村（社区）出具的与死者关系的证明材料；
4、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如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一份）；

5、未领取待遇人员填写《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申请表》二份；离退休人员填写《遂宁市城镇企业离退休员逝世后丧抚费申报表》一份；
6、申领人或死亡离退休人员的在遂宁的银行存折或银行卡。

	示范文本
	  《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申请表》（见附件一）
《遂宁市城镇企业离退休员逝世后丧抚费申报表》（见附件二）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限
	2个工作日（须实地核查的，以实地稽核的具体时间为准）。

	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未领取待遇人员0825-5863212、离退休人员0825-5863201；
现场咨询地点：船山区遂州南路339号二楼遂宁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办事大厅4号（未领取待遇人员）、3号（离退休人员）窗口。

	监督投诉方式
	0825-5863200




附件一

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社会保障号
	
	办理时间
	

	终止原因
	□出国、出境定居    □不符合按月领取养老金条件

□因病或非因工死亡  □因工死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继承人信息
	姓名
	与参保人关系
	身份证号码
	签字

	
	
	
	
	

	
	
	
	
	

	
	
	
	
	

	
	
	
	
	

	
	
	
	
	

	领取人信息
	姓名
	与参保人关系
	身份证号码

	
	
	
	

	    以上项目填写真实，若与实际情况不符，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领人签名（按手印）：
   年     月     日
	社保局意见：


说明：1、请提供参保者本人的参保手册、缴费发票、二代身份证、户口簿及复印件一份；

2、出国、出境定居的，还须提供出国、出境定居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死亡退费，还须提供由医院或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火化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各继承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就业局提供的未领取失业保险丧葬费证明。
附件二

[image: image1.emf]     年       月 日

原工作

单位

逝者

姓名

身份证

号码

月领取养

老金

逝世原因

姓名

与逝者关

系（√）

开户行

开户行

被委托人            承诺以上项目填写真实，若与实际情况不符，我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备注： 1、火化需提供火化发票及火化证原件；

2、土葬需提供医院死亡证明(县级以上)或在家死亡证明（村或社区出俱）；

3、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需提供由村（社区）出具的与死者关系的证明材料；

4、提供逝者及继承人的身份证件（户籍注销后证件）、逝者生前使用的《领取证》；

银行帐号

银行帐号



继承人

信息

身份证号码 签字

继承人委托办理逝者丧葬抚恤费的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联系电话



遂宁市城镇企业离退休人员逝世后丧抚费申报表



填报时间：

逝前居住地址 市    （区、县）   街（镇）   号  栋   单元   号

逝世时间、地点



5、多名继承人不能到场的需提供委托书（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指定人员办理丧葬、抚恤相关费用结算。



1.申请转账至逝者养老金领取卡（折）

上

签字：

年   月   日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乡

镇（社

区）意

见

其他部

门意见



被委托人选择领取丧葬费、抚恤金方式：

2.申请转账至被委托人的银行卡（折）

上


